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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
（2020 年 8 月 2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高校共青团改革，推动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改革创新，根据团中央、教育部《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

制度的意见》要求，制定《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目标，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健全完善第一课堂和第二

课堂深度融合、相辅相成的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条 深入挖掘第二课堂育人价值，提升第二课堂的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形成可记录、可评价、可测量、可呈现的第二课堂工作体系。

第二章 项目体系

第四条 “第二课堂成绩单”课程内容主要涵盖思想政治素养与文明行为养成、

社会实践与公益志愿、文体素质拓展、创新创业实践、菁英成长履历等。

1.“思想政治素养与文明行为养成”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入党、入团情况，学生参

加党校、团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学习培训经历，参加思想引领类主题讲

座、报告,参加思想引领类主题团日、主题班会、比赛等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2.“社会实践与公益志愿”模块主要记载假期和课余时间进行的科技、文化、艺

术“三下乡”等活动，记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支农支教、社区服务、义务献

血、公益劳动、赛会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参加港澳台及国际交流访学的经历，以及

获得的相关荣誉等。

3.“文体素质拓展”模块主要记载参加文艺、体育等各级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

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

4.“创新创业”模块主要记载参加各级各类学术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等经历和获

得的相关荣誉，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取得的技术专利等学术或创新成

果，创业实践，考取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参加创新创业

主题讲座、报告等。

5.“菁英成长履历”模块主要记载在校内党团学(含学生社团）组织的工作任职

经历。

第五条 思想政治素养与文明行为养成、社会实践与公益志愿、文体素质拓展、

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学分要求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学生须完成人才培养方案

中第二课堂相关学分方可毕业。菁英成长履历仅作积分和学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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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学校成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

员会)，由分管共青团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担任主任，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工

作部（处）、团委、教务处、科技处主要负责人及各学院党总支书记为委员。委员会

负责对“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实施进行宏观指导，统筹教育教学资源、部门协同，

监督“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裁决学生对第二课堂活动结果的申诉等。

指导委员会下设“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办公室，挂靠团委。办公室负

责“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的统筹规划、指导、考评和网络系统管理培训等工作。

第七条 各学院成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组，由学院主管学生工作

和教学工作的领导任正副组长，院团总支书记和辅导员、优秀教师为成员，负责组织

全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审核、监督等。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八条 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成绩采用积分换算学分方式计量。各模块项目

每 10 个积分换算为 1个学分；思想政治素养与文明行为养成、社会实践与公益志愿、

文体素质拓展模块项目可累计积分；社会实践的时间要求按照《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大

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第九条 “第二课堂成绩单”依托“校园集结号”进行认证管理。

第十条 “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原则上需在毕业前一个学期内修满。各学院对

学生第二课堂的进行情况，按学期或学年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原则上每年 10 月

开展毕业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认定工作，各学院团总支按照规定将修满“第二

课堂成绩单”学分学生名单及“第二课堂成绩单”经二级学院工作组初审核通过后报

送团委，团委会同学生工作部（处）、教务处等部门对累计修满相应学分的毕业生进

行统一审核。审核无误后的“第二课堂成绩单”装入毕业生档案。

第十一条 各学院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计划和活动

开展计划，学期初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办公室备案。

第十二条 在实施过程中，针对弄虚作假获得学分的学生，经委员会查实认定，

取消其相应项目积分；针对违规操作项目的学生组织，经委员会查实认定，取消该组

织的活动组织权，追究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并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凡本《办法》中未涉及到、但需要纳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

工作的项目可由学院进行认定，上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工作办公室审核通

过并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从 2019 级开始实施。《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山工院发[2019]63 号）同时废止。



— 747 —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附件：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项目积分标准


